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安泰鼎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安泰鼎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安泰鼎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８９６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申

万菱信安泰鼎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申万菱信安泰鼎利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２７２２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
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４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３０９，９９８，０００．０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３２，５５０．００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３０９，９９８，０００．０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３２，５５０．００
合计 ３１０，０３０，５５０．００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３．２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认购申万菱信安泰鼎利

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适用的认
购费率为１０００元／笔。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作为本基金
的发起资金，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认购的基

金份额持有期限不少于三年。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

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

的日期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

注：按《申万菱信安泰鼎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的规定，本基金的有效认购款项在基金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将折算

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利息转份额的具体数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本基金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并于２

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获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

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

担。

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

为０；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０。

３ 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

诺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

资金 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 ３．２３％ 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 ３．２３％
 三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

管理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 ３．２３％ 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 ３．２３％
 三年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采取发起式基金形式并定期开放方式运作，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可达

到或者超过５０％，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本基金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期货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在封闭期内，

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期货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交



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

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具体时间以基

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

期，每个开放期最长不超过２０个工作日，最短不少于５个工作日，起止的具体时间以基

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且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开放期开始的２日前进行公告。

如封闭期结束后或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

业务的，开放期时间中止计算，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次一工作日起，

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直至满足开放期的要求，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在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转换申请且登记

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视

为无效申请。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